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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2 年暑期疫情防控的工作提示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2022 年暑期即将来临，为落实省教育厅的相关工作要求，

确保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避免疫情防控风险，保障暑期

校园安全和秋季顺利开学，现就暑期疫情防控给予几点提示：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

各学院（部门）要充分认清当前疫情形式，毫不动摇坚持

“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”总策略和 “动态清零” 总方针，始

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，压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，做到管好自

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，要密切关注学校发布更新的《重点人群

管控措施一览表》，坚决筑牢校园疫情防线，确保校园安全稳定，

做好暑期疫情防控各项工作。

二、科学精准落实疫情防控措施

严格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

机制综合组组织修订形成的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

（第九版）》和属地疫情防控政策措施要求执行，开展核酸抽

检和抗原检测，强化重点场所、物品、关键环节监测和消毒消

杀，加强暑期校门管理和校园环境卫生整治。调整优化校园防

控措施，不断推进校园管理方式人性化、科学化，不能 “简单

化” “一刀切”，不能过度防控、层层加码。

三、严格校园安全管理

在疫情常态化管理的基础上加强暑期校门管理，加大校园

环境卫生整治力度，加强重点场所、物品、关键环节的监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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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毒消杀。加强校园食品卫生管理，严格清洗加工、消毒保洁、

食品留样等重点环节管理，确保食品采购、贮存、加工、出售

等各个环节达到卫生标准和要求，确保暑期不发生重大突发公

共卫生事件。

四、留校学生管理

1.各学院（部门）要精准掌握留校学生的健康状况和行动

轨迹，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，引导学生主动做好健康监测和个

人防护，尽可能减少聚集。

2.严格执行晨午晚检制度，对于体温大于等于 37.3℃者上

报所在学院（各科研院所），并做好个人防护前往发热门诊就诊，

就诊结束后自行返回进行居家居寝健康监测，并做到不聚集。

3.留校学生在留校学习生活期间，离校外出、返校均需实

行严格的审批制度，各学院（部门）要全面掌握学生外出行程

是否有中高风险地区地区旅居史，确保留校学生行程可追踪。

五、离校师生管理

各学院（部门）、各部门师生员工尽量不要前往境外、国内

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和其他报告本地聚集性疫情地区，确需前往

的须向所在学院（部门）报备、批准，相关资料由所在学院（部

门）留存、备查。领导干部出行要按照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处（院、

所）级干部请假（备案）有关事项的通知》要求做好报备，同

时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。

六、强化宣传教育

各学院（部门）要多渠道、多形式开展疫情防控政策和健

康教育宣传，引导师生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和自我防控意识，养



— 3 —

成在人群聚集和密闭场所佩戴口罩，勤洗手、常通风、少聚集、

“一米线”等基本卫生习惯，主动配合公共场所测体温，查验

健康码等防疫管理措施。

七、强化暑期应急值班值守

各学院（部门）要加强对暑期应急值班工作的组织领导和

工作部署，制定每日排班表，建立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“一

对一”沟通联络和排查机制，带班领导及值班人员要保证 24 小

时联络畅通，值班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值班制度。出现疫情后第

一时间报告，一旦有疫情发生或者聚集性发热等情况，要第一

时间向分管领导和校疫情防控领导处置小组报告，坚决做到“不

瞒报、不漏报、不迟报”，并立即按照相关预案方案启动应急响

应，配合属地疫情防控办和省教育厅疫情防控办做好各项处置

工作。

八、从境外、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和有本土病例报告所

在低风险地区返昌的重点人群管理

1.家庭居住所在地不在校园内

需从境外、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和有本土病例报告所在

低风险地区返昌人员，提前向居住所在地社区报告并接受属地

管理，按照疫情防控规定接受隔离、核酸检测等措施。所在学

院（部门）需知晓其行程轨迹、健康状况、隔离情况、核酸检

测结果等，注意留存、备查。

2.家庭居住所在地在校园内

需境外、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和有本土病例报告所在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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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地区返昌人员，向所在学院（部门）报告，所在学院（部

门）需安排专人对接管理，注意留存、备查其行程轨迹、健康

状况、隔离情况、核酸检测结果等资料。校医院将根据属地防

疫指挥部的要求按照疫情防控规定安排隔离、核酸检测等措施

（高风险地区实行“7 天集中隔离”，中风险地区实行“实行 7

天居家隔离”，有本土病例报告所在低风险地区实行“3 天内应

完成 2 次核酸检测，并做好 7 天自我健康监测”）。

九、做好秋季开学准备工作

师生要坚持开学前 14 天内非必要不外出，准备充足个人防

护物资，加强居家和返校旅途个人防护。

各学院（部门）要全面掌握全体师生员工的返校行程、返

校时间等，中高风险地区暂缓返校。

校党委应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

2022 年 07 月 05 日


